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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49             股票简称：原水股份          编号：临 2007-06 
 

上海市原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海市原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07 年 3 月 18 日以书面方式

向董事、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3

月 28 日下午 3：00 在公司（江苏路 389 号二楼会议室）召开，应出席董事 9人，

实际出席 8人（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为刘强、王绥娟、吴守培、张侣冰、柴森林、

杨建文、李扣庆、潘飞），缪恒生董事应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董事会议，委托

刘强董事长代为表决。3名监事和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刘

强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主要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事项： 

1、2006 年年度报告； 

2、200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3、200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公司 2006 年度实现税后利润总额 562,541,502.41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金 10%计 75,568,358.65 元(含子公司提取的 19,771,412.85 元)，加上年度未分

配利润 1,425,578,838.56 元，扣除 2005 年度现金红利分配 188,439,501.40 元，

2006 年度可分配利润合计为 1,724,112,480.92 元。董事会五届十四次会议研究

确定 200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本公司 2006 年末总股本 1,884,395,014 股为

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元（含税），其余可分配利润 1,347,233,478.12

元，结转下一年度。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4、对东方基金管理公司计提投资额减值准备预案； 

5、董事、监事报酬和独立董事津贴议案。 

独立董事津贴标准为每人 4 万元人民币（税后），其他董、监事均不以担任

董、事职务领取公司报酬。 

6、修改《公司短期投资暂行办法》。 

上述第 2、3、5 项议案需提请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有关 2006 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事宜将另行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市原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上海市原水股份有限公司 

短期投资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与规范上海市原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短

期投资业务的管理，有效控制风险，提高收益水平，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公司董事会批准短期投资，总经理负责组织实施。 

 

第二章   投资的品种和金额 

第三条  短期投资的品种为新股，申购的新股以大盘股为主。 

第四条  短期投资的金额控制在公司净资产 20%的范围内。资金为企业间歇

性自有资金，严禁动用借贷资金及募集资金。 

 

第三章 账户管理 

第五条  开展短期投资业务必须以公司名义进行，不得假借他人名义或以个

人名义进行，不得将账户转借他人使用。 

第六条  公司股东账户由资产经营部负责管理，资金账户由计划财务部负责

管理。 

第七条  证券资金账户的开设，应由资产经营部提出申请，并经分管领导和

总经理批准后，由计划财务部办理。  

第八条  公司银行账户资金划入证券资金账户资金，应由资产经营部填写用

款申请单，经分管领导和总经理批准后，由计划财务部办理。 

第九条  证券资金账户资金划回公司银行账户，应由资产经营部提出申请，

并经分管领导和总经理批准后，由计划财务部通知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不得从

短期投资账户提取现金。 

第十条  证券资金账户必须定期打印期间交易记录明细，加盖证券营业部公

章后，由计划财务部负责保存。 

第十一条 证券资金账户的销户应由资产经营部提出申请，并经分管领导和

总经理批准后，由计划财务部办理。 

 



第四章   项目实施 

第十二条 资产经营部在对市场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提交短期投资项目审批

表。审批表由计划财务部会签后，报分管领导和总经理批准。 

第十三条  资产经营部按照审批意见负责投资项目的前台交易，计划财务部

负责资金划拨。资产经营部和计划财务部应指定专人办理相关业务。 

第十四条  项目操作过程中，如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对投资方案进行调整或中

止，应由资产经营部提出书面申请，由计划财务部会签后，报分管领导和总经理

批准。 

第十五条 计划财务部应建立台帐，对资金收支、运作结果进行统计和审核，

并在每月终了的五日内向分管领导和总经理汇报。 

第十六条 每季度总经理向董事会汇报本季度短期投资运作情况。 

 

第五章  监督与控制 

第十七条  计划财务部是短期投资的日常监督部门，可对投资账户的使用、

投资方案的执行、投资资金的管理等进行监督和检查，发现问题应立即向分管领

导汇报后进行处理。 

第十八条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的短期投资情况可随时监督。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于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执行。 

 

上海市原水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〇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附件：上海市原水股份有限公司短期投资项目审批表 



附件：上海市原水股份有限公司短期投资项目审批表 
07   号 

资金金额  资金来源  运作方式  
经办部门  经办人员  办理日期  
经办部门意见： 
 
 

签署：

日期：   年  月  日

计划财务部： 

签署：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 
 

签署：

日期：   年  月  日

总经理： 
 

签署：

日期：   年  月  日

董事长： 
 

签署：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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